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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

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73元（含税），预计共派发现金红利70,079,

680.00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宏泰 6030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建平 陆佼

联系地址 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 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

电话 0510-83572670 0510-83572670

传真 0510-83741314 0510-83741314

电子信箱 Andrew@newhongtai.com jiao.lu@newhongtai.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下属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4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33.5亿千瓦，同比增长14.6%。其中，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约8.9亿千瓦，同比增长45.2%；风电装机容量约5.2亿千瓦，同比增长18.0%。 2024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

时3442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157小时。 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建设投资完成11687亿元，同比增长30.1%。 电网工程建设投资完成

6083亿元，同比增长5.4%。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建设投资完成11687亿元，同比增长12.1%。电网工程建设投资完成6083亿元，同比

增长15.3%。 2024年我国电力行业继续以清洁能源为主导，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推动低压电器需求向智能化、数

字化、集成化和高可靠性方向升级。受益于“双碳” 、“新能源” 、“新基建” 、“人工智能” 、“国产化”等国家密集出台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

策给市场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机遇，新能源、智能电网、算力中心以及新能源汽车的需求迅速崛起，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渐渐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模式，传统低压电器产业持续在向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断路器关键部件、低压断路器及刀熔开关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目前我国断路器行业中关键部件配套研发、制造、

服务能力领先的企业之一。 经营范围为电器产品，模塑材料及模塑制品的研发，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开关控制设备、微电机、金属模具、

模塑材料、模塑制品的制造、加工，电子、电器元器件的制造、加工等。 主要产品包括低压断路器、断路器配套用BMC/SMC模塑绝缘材料

及制品、微型电机及电动操作机构、刀熔开关等。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低压断路器

公司生产的低压断路器主要有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和万能式断路器两大系列，广泛应用于额定电流16A-8000A的配电网络中，具有

智能保护、计算机通讯等功能，是低压电器中结构复杂、技术含量与经济价值较高的产品，在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力行业中被广泛使用。

3、电机及电动操作机构

公司生产的微型电机主要有HDZ断路器用交直流两用电机和ZYJ系列永磁直流电机，电动操作机构主要有CD型、ADW型等四个系

列，功率范围为25W-1000W，广泛应用于各类高、低压断路器中，起到储能及远程操控等功能。

（三）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按单生产、适量库存”的生产模式。 由于公司下游客户需求具有较为明显的小批量、多品种、多批次的特征，因此公司主要

结合下游客户订单以及产品生产周期安排生产计划， 并及时跟踪客户需求的变化对生产计划进行动态调整。 对于需求量较为稳定的产

品，公司安排适度的库存以快速响应下游市场的需求。

2、销售模式

公司针对不同产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

公司针对模塑绝缘制品、电机及电操等主要为低压电器做配套的关键零部件采用了直接面对电器厂商为主的销售模式，形成了“沟

通交流一样品试制一样品验证一小批量供货一大批量采购” 的定制模式。 这种方式既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也提高了客户对公司产品的依

赖感和信任度，有利于公司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低压断路器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直销是公司低压断路器销售的主要方式，一部分低压断路器以ODM模式直接销售

给其它低压断路器生产厂家， 另外一部分以公司自主品牌销售给客户。 经销模式是以区域为单元进行授权经销商销售本公司自主品牌

产品。

公司销售有面向国内客户的销售也有面向国外客户的销售，所有的销售方式均由公司营销部负责。

3、采购模式

由生产部根据产品销售订单要求的交货时间， 由计划科在ERP系统中进行物料需求计划， 形成订单所需的采购物料及要求到货时

间，生产科承接生产部下达的采购订单，同时传递给供应商采购信息。 供应商须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是否能满足本批订单，从而保证物料

及时供应并提高库存周转率，建立安全可靠的供应平台。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1,077,697,746.63 1,065,426,344.66 1.15 1,033,649,25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46,936,899.50 831,422,541.34 1.87 808,632,732.26

营业收入 632,765,530.34 632,473,127.61 0.05 614,561,98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0,629,878.16 68,719,409.08 2.78 67,101,21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875,656.13 63,043,970.08 4.49 61,519,16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97,717.03 117,295,606.38 -14.18 84,544,649.81

加权平 均净 资产收 益率

（%）

8.42 8.38 增加0.04个百分点 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6 4.35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6 4.35 0.4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1,972,996.18 173,463,314.41 154,728,381.55 162,600,83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17,263.14 21,419,727.23 14,540,891.43 18,451,99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694,511.64 20,646,067.33 12,147,317.69 18,387,75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88,173.82 31,154,052.16 13,840,294.31 22,080,120.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8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38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赵敏海 0 26,250,000 17.72 0 冻结 15,608,364 境内自然人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0 23,185,000 15.65 0 无 0 国有法人

无锡国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0 18,168,750 12.26 0 无 0 国有法人

赵汉新 0 8,691,450 5.87 0 冻结 8,691,450 境内自然人

沈华 0 4,950,000 3.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岩敏 0 4,221,800 2.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庞宪珍 728,000 2,165,000 1.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吉 2,007,900 2,007,900 1.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汉光 1,582,700 1,582,700 1.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厉贤 98,500 810,0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赵敏海、赵汉新、沈华为一致行动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国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33亿元，同比增长0.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62.99万元，同比增长2.7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8.47亿元，比年初增长1.87%。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16�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宏泰 公告编号：2025-009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4月24日在公司301会议室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李会玲女士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4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监事会保证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承诺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4.73元（含税）。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8,16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0,079,680.00元（含

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99.22%。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当前公司财务状况， 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

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同意该议案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1、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

参与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监事会保证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016�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宏泰 公告编号：2025-013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加强和优化公司治理，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对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进行调整，冯伟祖

先生、胡明峰先生、薛建虎先生、陈鹏屹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另做安排。

公司董事会对冯伟祖先生、胡明峰先生、薛建虎先生、陈鹏屹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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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日期及变更原因

2023年10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规定了“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

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的相关内容，该解释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2024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规定对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

计负债，应当按确定的金额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等科目。 该解释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

行。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要求执行。其他未变更部

分，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三、公司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系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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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丁奎先生主

持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 会议以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4.73元（含税）。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8,16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0,079,680.00元（含

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99.2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4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关联董事赵敏海、高岩敏、郑云瑞、黄安君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的公告》。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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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 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15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15日

至2025年5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

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

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16 新宏泰 2025/5/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5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30。

2、登记地点：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新宏泰证券部，异地股东可将登记内容于2025年5月14日前传真或邮寄至公司证券部，逾期

视为放弃在该次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传真：0510-83741314，邮编：214174

联系人：陆佼，电话：0510-83572670

3、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4)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5)代理投票委托书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前送达或邮寄至公司证券部。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

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委托书一并送达公司证券部。

(6)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或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直接参与股东大

会投票。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按时参会。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佼

电话：0510-83572670�传真：0510-83741314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

邮编：214174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8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016�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宏泰 公告编号：2025-011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相关内容如下：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有效期自本次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上述有效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资金及外汇管理业务、贸易融资、衍生品交易、项目投资等。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本次授信额度不等同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营的实

际资金需求而确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授信申请、借款等相关手续，同时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

授信融资项下和贷款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016�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宏泰 公告编号：2025-012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4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万达广场商务楼B座19-20楼

首席合伙人：郭澳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审计、基本建设决(结)算审核；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管理咨询；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财务

咨询；税务服务；业务培训等。（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执业资质：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已取得由江苏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编号：32000010）。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是

一家提供全方位审计、咨询服务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出资额1,002万元。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衡所）已发展成为一家

颇具影响和规模的综合性会计师事务所，被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评为AAAAA级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机构及专业服务能力已投射到长

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 已形成审计、管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资产评估、税务服务五类专业服务，拥有包括数十家上市公司

和数千家大中型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在内的客户群。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2024年末合伙人数量85人、注册会计师数量386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227人。

3.�业务规模

2024年总收入（未经审计）52,237.55万元，审计业务收入46,988.47万元，证券业务收入15,518.61万元。

2024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95家，主要行业涉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审计收费9,271.16万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补充计提职业风险金，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亿元，截止

2023年末，计提的职业风险金余额为1,836.89万元。 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更新日）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受到行政处罚3次、监

督管理措施（警示函）6次。 从业人员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更新日）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3次（涉及6人）、监督管理措施（警示

函）9次（涉及19人）。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姓名 职务

成为注册会计师时

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业

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时间

近三年签署及复核过上市

公司审计报告家数

陈根环 项目合伙人 1996.5 2015年 2008 2024 1

唐旻怡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2.8 2015年 2010 2024 1

张旭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10.9 2008.8 2008.8 2024

签署报告6家， 复核上市公

司报告5家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1）项目合伙人、签字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等相关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项目合伙人、签字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等相关人员最近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本期拟收费38万元。 审计收费的定价原则主要按照审计工作量确定。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审

计委员会对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专业资质、诚信状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对其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及公司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恰当性等方面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恰当，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专业能力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2024年度审计需要。 一致同意公司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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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473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

体调整情况。

●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存在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

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331,068,924.11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73元（含税）。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8,16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70,079,680.00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99.2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

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

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70,079,680.00 55,115,520.00 45,929,600.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629,878.16 68,719,409.08 68,719,409.08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331,068,924.1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171,124,80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69,356,232.1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171,124,80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否低

于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246.73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

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同意将议案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

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当前公司财务状况，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同意

该议案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

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136,197,124.10 141,972,996.18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60,480.08 16,217,263.14 -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66,161.56 14,694,511.64 -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74,542.41 33,588,173.82 -24.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1.93 减少0.1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

动幅度(%)

总资产 1,058,273,825.37 1,077,697,746.63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61,621,275.16 846,936,899.50 1.73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28,508.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764,235.4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

损益

19,983.9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81,132.08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产损失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而发生的一次性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等

因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产生的一次性影响

因取消、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之后，应付职工薪酬的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4,383.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0,851.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9,425.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584.18

合计 1,594,318.52

对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未列举的项目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

的，以及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敏海 境内自然人 26,250,000 17.72 0 冻结 17,858,364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85,000 15.65 0 无

无锡国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168,750 12.26 0 无

赵汉新 境内自然人 8,691,450 5.87 0 冻结 8,691,450

沈华 境内自然人 4,950,000 3.34 0 无

高岩敏 境内自然人 4,221,800 2.85 0 无

庞宪珍 境内自然人 2,169,100 1.46 0 无

彭吉 境内自然人 1,955,900 1.32 0 无

彭汉光 境内自然人 1,250,000 0.84 0 无

李堃 境内自然人 750,000 0.51 0 无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赵敏海 26,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50,000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3,1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85,000

无锡国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168,750 人民币普通股 18,168,750

赵汉新 8,691,450 人民币普通股 8,691,450

沈华 4,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0,000

高岩敏 4,221,8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1,800

庞宪珍 2,16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9,100

彭吉 1,9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5,900

彭汉光 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

李堃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赵敏海、赵汉新、沈华为一致行动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国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5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73,200,964.77 266,888,408.8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000,000.00 5,053,572.68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6,680,137.03 38,790,346.03

应收账款 153,962,004.25 160,924,723.87

应收款项融资 8,070,430.16 21,508,507.43

预付款项 1,754,479.12 1,392,976.1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731,386.60 831,676.3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2,306,232.65 117,680,987.59

其中：数据资源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01,925,102.38 301,326,753.20

流动资产合计 903,630,736.96 914,397,952.1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0,370,695.28 10,370,695.2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1,118,658.24 119,730,842.7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26,172,539.97 26,519,939.30

其中：数据资源

开发支出

其中：数据资源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20,714.20 1,870,944.42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60,480.72 4,807,372.7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4,643,088.41 163,299,794.49

资产总计 1,058,273,825.37 1,077,697,746.6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00,000.00 12,212,703.47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1,418,187.34 114,850,899.54

预收款项 47,619.05

合同负债 464,004.25 670,784.4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5,774,365.86 33,357,303.79

应交税费 4,872,566.39 6,876,488.05

其他应付款 4,088,196.41 4,089,670.5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3,920,000.00 3,920,000.00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8,451,349.67 25,973,166.65

流动负债合计 167,568,669.92 198,078,635.5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72,199.98 84,699.9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2,199.98 84,699.99

负债合计 167,640,869.90 198,163,335.5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48,160,000.00 148,1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6,717,393.25 276,893,497.6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4,080,000.00 74,080,000.0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62,663,881.91 347,803,401.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61,621,275.16 846,936,899.50

少数股东权益 29,011,680.31 32,597,511.5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90,632,955.47 879,534,411.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058,273,825.37 1,077,697,746.63

公司负责人：丁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岩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黎峰

合并利润表

202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5年第一季度 2024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136,197,124.10 141,972,996.18

其中：营业收入 136,197,124.10 141,972,996.1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21,343,130.31 124,610,348.11

其中：营业成本 96,949,741.82 98,015,894.4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614,473.23 1,339,828.35

销售费用 3,350,694.92 4,245,475.20

管理费用 11,484,587.45 15,468,953.57

研发费用 9,448,093.98 6,422,970.24

财务费用 -1,504,461.09 -882,773.67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1,174,502.88 587,302.6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22,756.56 1,618,560.4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9,983.95 117,772.8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53,837.42 -127,913.1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391.72 -45,736.9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9,011,008.04 19,512,633.91

加：营业外收入 1,983.16 7,017.39

减：营业外支出 536,366.17 58,455.4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8,476,625.03 19,461,195.87

减：所得税费用 3,112,840.05 3,249,279.4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363,784.98 16,211,916.4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363,784.98 16,211,916.42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860,480.08 16,217,263.14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503,304.90 -5,346.7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5,363,784.98 16,211,916.4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4,860,480.08 16,217,263.14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03,304.90 -5,346.7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司负责人：丁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岩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黎峰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5年第一季度 2024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4,171,538.32 142,371,721.2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13,458.85 902,237.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5,484,997.17 143,273,958.3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4,416,014.13 56,403,506.5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637,832.08 39,961,898.54

支付的各项税费 8,530,236.27 6,879,095.7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26,372.28 6,441,283.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110,454.76 109,685,78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74,542.41 33,588,173.8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3,500,000.00 11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08,556.63 1,530,157.4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64,350.00 45,5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9,498,683.8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171,590.45 115,575,657.4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01,665.77 1,037,079.7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2,500,000.00 236,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4,501,665.77 237,037,079.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30,075.32 -121,461,422.2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7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7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0,420.8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80,420.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80,420.83 4,7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48,542.53 482,898.6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312,588.79 -82,690,349.7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5,609,880.39 316,703,165.9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1,922,469.18 234,012,816.19

公司负责人：丁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岩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黎峰

(三)2025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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